工作证明

兹证明梁昌是我公司员工（身份证号码211224198702225414），在投后管理部门任投后监管职务，特此证明。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，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式的担保文件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日期：2021年1月22日。
